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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本报记者 博雅

程阳

北京致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周立军

替弱势群体出头很有成就感

用同理心与温情对待每位求助者

热情、 干练、 专业， 这是程阳给
记者的第一印象。

“我们不是简单的做公益 ， 而是
把公益作为一种事业， 从个案到集体，
从具体问题处理到方法 、 原则的提
炼。” 三十多岁的程阳， 虽然很年轻，
但作为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 长期带领团队负责北京市总工
会派驻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劳动仲
裁调解项目， 协助朝阳区总工会处理
多起集体裁员事件 。 说起维权工作 ，
她颇有一番自己的心得。

2010年3月，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
务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入北
京市总工会牵头的 “六方联动” 机制
运作， 进驻朝阳区仲裁院参与劳动争
议案件的庭前调解工作， 由此， 程阳
也加入到公益事业的维权工作中。

行业内都知道， 作为工会维权律
师比起社会上的律师， 需要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 但获取的经济效益却
少得多。 而在程阳看来， 这似乎却是
另外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她说 ：
“从职业经历看， 接触的那些人和事让
我看到了生活的另外一面， 它可以随
时提醒你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 解决
问题， 所以， 公益事业对我的专业发
展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程阳至今还记得，一位79岁的老人
在办完退休后，认为是单位少给了退休

工资，所以一直在和单位不断地打各种
官司，却苦于不能如愿，老人十分纠结。
程阳在接手老人的案件后，发现单位其
实并没有亏欠老人，是因为赶上工资体
制改革，实际上老人的工资还是根据政
策调高了， 但因为老人不了解这些，双
方又没有沟通好，所以出现了矛盾。 为
了让老人能够理解，程阳并没有简单地
告诉老人诸如 “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
律知识。而是查找出老人退休当年的工
资体制情况，又找到是从什么时候工资
开始变化的依据。经过详细的讲解和实
际的对比，老人明白了，也理解了，高兴
又感激地对程阳说：“这些年来，你是第
一个解释清楚的。 ”

工作中，程阳和伙伴们还常常碰到
想不到的极端案子。 有一次，一个职工
找到他们要维权。原因是这个职工在单
位只上了一天半的班，单位给他发了工
资，却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为此，他
之前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但因为
他的情况不在仲裁受理范围内，总是不
了了之。但是，这位职工很较真，一定要
维这个权。

或许这样的案子， 在许多律所都
不会被受理了。 但程阳却认真接下了
这个事情。 “这种情况下， 单位没有
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说起来单位也
没什么错误。 但同时， 职工的要求看
上去也有道理。” 因为缴纳社保是按月

来缴纳， 而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缴纳
社保， “月” 和 “即时” 之间的差异
如不是这样极端的案件可能并不凸显，
但法律规定和现实的差距要用硬邦邦
的法规去解决就会陷入僵局 。 另外 ，
职工维权较真的不少都是法律之外的
东西， 这就需要律师多一些耐心和同
理心 ， 也要用生活的逻辑去看问题 ，
这样和当事人沟通起来更容易。

经过细致的沟通，程阳了解到这个
职工之所以较真 ， 原来是想自己在
街道去缴纳保险， 想让单位帮忙又怕
被拒绝 。 最终 ，在程阳的帮助下 ，这
名职工不仅和单位化解了纠纷， 也成
功办理了在街道缴纳保险的手续。类似
的事情举不胜举。 仅2019年度，兰台劳
动团队共计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就达到
数千件。

程阳说： “兰台一直要做的是公
益品牌， 是要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更多
的人去服务 ， 而不是做个案 。” 这些
年， 她带领兰台劳动团队出版了 《劳
动纠纷实战解析》 《劳动疑难操作问
题指引》 以及 《第一本法律日志书》，
通过对案例的总结， 从原则到方法甚
至细化到 “面对求助者如何说 ”。 同
时 ， 程阳带领兰台劳动团队运营了
“兰台劳动” 微信公众号， 6年多的时
间每天至少一篇， 从未间断。

“‘勤勉、同心’是兰台的价值观，也
是我的追求。”作为一名工会法援律师，
程阳感悟不仅要熟悉劳动相关法律法
规，更要站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角度
切身为他们考虑，做好释法工作的同时
疏导他们的心理矛盾，才能为和谐的劳
资关系注入更多润滑剂。

2009年， 位于通州的北京致宏律
师事务所成为北京劳动争议调处平台
的签约律所， 开始免费为企业与职工
进行劳动争议方面的调解工作。 从那
时起， 该所的周立军律师就开始接手
这项工作， 2015年， 周律师带领团队
又开始办理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援助
案件。 周律师擅于用系统的证据还原
事实， 经常为一个案件辗转多地， 取
证踏实细致， 常常能协助职工找到意
想不到的证据。

2016年， 一位50多岁的焊接工人
老常辗转与周立军见面， 寻求法律援
助。 当时他的一只眼睛因受伤影响了
视力， 是在通州某金属构件厂干活儿
的时候被崩飞的金属碎屑打伤的。 但
是他手里没有劳动合同， 也没有任何
在单位工作过的证据。 因为缺少证据，
他的案件在仲裁阶段已经输了。 初看
案件 ， 似乎没有任何胜算 。 老常说 ：
“现在跟厂子闹翻 ， 我从宿舍搬出来
了， 不过东西还在他们厂子里呢。” 周
立军带着常某一起到金属构件厂取证。

构件厂的门卫认识老常， 没为难
周立军一行， 放他们进了厂区。 周立
军在工厂办公楼一层看到了公司人员
架构图， 里面有一个姓张的副总经理
的名字十分眼熟———这不是老常入院

治疗时在医院住院单上签字的那个人
吗？ 周立军用相机拍下了这张架构图，
以证明老常受伤是该公司领导送医的。
老常的东西果然还在宿舍里， 他的铺
位一直保留着上班时的状态。 公司一
上庭对所有的证据都持否认态度， 既
不承认老常是他们的工人， 也不承认
张某是公司副总经理， 更否认老常受
伤是在他们公司发生的事故， 是他们
公司的人送进医院的事实。

周立军现场申请法庭对厂区进行
调查 ， 以证实老常说的是否是实话 。
审理此案的通州法院法官当场决定带
着双方当事人、 代理人到厂区进行调
查。 一行人一进办公楼一层， 这张公
司管理人员架构图赫然在目。 法官现
场找到公司厂区的当班负责人， 当班
负责人说张某是公司副总经理。 法官
到老常宿舍时， 公司已经清理了老常
的物品， 但宿舍的位置、 铺位的摆放
都与老常在法庭上的表述一致。 法院
最终认定了老常与金属构件厂的劳动
关系。 有了劳动关系作为基础， 老常
又与公司打了工伤待遇的官司。 最终
老常的伤情被鉴定为9级伤残， 公司支
付老常各项赔偿、 费用共计20余万元。

2017年， 在西集某制衣厂工作过
的几位职工找到周立军寻求法律援助。

他们说工厂没说理由就将他们开除 ，
现在也不承认他们在工厂干过， 职工
们也没有劳动合同 。 在了解案情时 ，
周立军律师听说公司曾以办理职工互
助卡的名义让职工们填写过表格。 但
是这些卡并没有发到职工手里。 如果
公司真的给职工办理过互助卡。 办卡
单位是不是掌握职工在公司工作的信
息呢？ 周立军向法院申请调查这些职
工的互助卡办理情况。 法官带着周立
军和另一方代理律师到相关部门调查，
从公司现有的办卡职工范围中， 并没
有找到涉诉工人的名字。 周立军不甘
心， 又询问工作人员， 如果曾经存在
但已删除的职工， 是否还能查询到呢？
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删除恢复操作 ，
那些工人的名字刷刷刷地回到了这家
企业的申报范围。 法官根据这一证据，

判决职工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
2009年以来，周立军带着团队在劳

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的制度下，办理过
多起劳动争议调解案件。2011年社会保
险法开始实施。通州某大型企业的职工
要求公司依法补缴保险，但是企业一时
拿不出资金拖延不办。 双方起了矛盾，
在周立军的调解下， 企业同意职工诉
求，职工也同意企业分期补缴，将近500
人与企业达成和解，维护了社会稳定。

这些年 ， 周立军律师带领团队 ，
调解成功了612件劳动争议案件， 涉及
职工1800多人。 办理了100余起法律援
助案件， 为众多职工争取了利益。 周
立军律师说： “其实在为职工维权的
这些年， 我也受益匪浅。 有时候， 替
他们打赢了官司 ， 替弱势群体出头 ，
比挣钱更有成就感。”


